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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18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0 

审议和核准“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2016 年 7 月，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二十二届会议结束时，法律和技术委员会

发布了“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的订正工作草案。订正工作草案包括开采规

章和开采合同的标准条款，已提供给所有利益攸关方征询意见，这一过程于 2016

年 11 月结束。委员会在其 2017 年 2 月/3 月会议期间，通过审议利益攸关方关于

草案的评论意见，以及管理局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制定和起草“区域”内矿产资源

开采环境规章的讨论文件，继续开展采矿法规方面的工作。 

2.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秘书处与德国联邦环境保护局和德国联邦地球科

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在柏林联合举办了一次国际讲习班，题为“达成国际海底管

理局‘区域’环境管理战略”。讲习班的目的是协助管理局制订一项深海海底采

矿的环境管理战略。更具体地说，讲习班提供了一个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在论坛

上，科学、法律、环境管理等领域的专家根据秘书处 2017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环

境事项的讨论文件，从多学科角度就设计和制定与采矿法规的环境条款有关的各

种问题交换了看法，并提供了反馈意见。讨论的事项包括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

估程序和标准、适应性管理、区域环境管理以及管理局长期环境战略的要素。讲

习班的报告确定了供进一步审议的要点，将作为管理局的技术研究报告出版。 

3. 秘书处和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一些成员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一个关于建立缴

费机制的外部讲习班。讲习班于 2017 年 4 月在新加坡举行，侧重向参与的利益

攸关方介绍一个工作财务模型，随后讨论了该模型的组成部分及其基本假设。财



ISBA/23/LTC/6  

 

17-11105 (C) 2/4 

 

务模型是一项重要的交付成果，委员会可借此研究各个开采阶段的特许权使用费

率方案和备选缴费机制，并与承包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讨论这些方案。为将讲习

班成果进一步发展成可行的工作模型并纳入建议的备选方案，秘书长打算请承包

者向秘书处提供预测的财务数据，以便为这一系列数据建立模型。秘书处还将与

经济学专家合作，核实并验证模型的功能及其包含的收入和成本假设，以便为不

同的特许权使用费缴费方案建立模型。预计将在 2018 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将

这些数据和建模方案提交委员会。新加坡讲习班的参与者还审议了用于支持实现

环境目标的可能的奖励机制，包括基金和债券。尚需对这类机制做出进一步研究，

包括研究其他基于市场的财务工具和“区域”赔偿责任制度的相关问题。 

4. 随后，秘书处在外部专家的必要协助下，根据委员会 2017 年 2 月/3 月会议

期间的讨论以及柏林和新加坡讲习班的成果，重新调整了订正工作草案。已将环

境保护条款和拟议的检查制度条款纳入草案，从而为监管开采活动建立一套更为

简洁、综合、精简和结构化的框架，同时避免多项监管文书造成的重复和不可避

免的矛盾与模糊。与此同时，根据委员会成员 2017 年 3 月提出的建议，已把与

技术细节有关的事项列入附件，或将在随着开采的进行而不断更新的准则中说明

这些事项。 

5. 这份题为“‘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的文件将作为会议室文件提

交委员会。 

 二. 供委员会审议的一般政策问题 

6. 提请委员会注意下文所述的政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秘书处已在委员会以

往讨论的基础上做出最佳判断。在其他事项上，秘书处寻求委员会的指导。 

 A. 规章与标准合同的关系 

7. 将过去标准合同条款中的若干条款移到了规章草案中。此外，已尽一切努力

避免规章与合同重复。据信，这种做法使作为监管机构的管理局拥有更大的灵活

性，因为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1994 年《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相关条款的情况下，1
 可以改变规章以反

映新的知识和经验，但合同的变更需要管理局与承包者达成协议。因为合同规定

承包者须遵守可能不时修订的规章，所以最佳做法要求重大的规章变更必须经过

广泛协商，包括与承包者和产业界协商。 

 B. 申请程序 

8. 核准开采工作计划的申请程序和对相关申请文件的要求已大大简化，与委员

会对各开采阶段(例如预可行性、可行性、商业生产和结束等阶段)的了解保持一

致。取消了编写单独采矿计划的要求，因为这只会重复预可行性和可行性研究中

所载的资料。为协助委员会的工作，秘书处将提供申请和批准程序的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 

 1 例如，《执行协定》附件第 8 节第 1(e)段规定，对缴费制度的任何修改只能通过与承包者的协

议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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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章草案现在要求申请人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及随后提交环境影响说明之

前提交一份范围界定报告。秘书处的讨论文件建议，这一步骤可以是任择性的。

但包括承包者在内的广大利益攸关方的压倒性意见要求将其作为申请过程的强

制性步骤。规章草案还包括一份最新的环境影响说明模板。应当指出的是，在适

当时候，需要更详细的指导方针来支持此项要求及其他文件要求。 

 C. 担保国 

10. 以前的讨论强调必须明确担保国的作用和责任，特别是考虑到海底争端分庭

在 2011 年 2 月 1 日发表的咨询意见，分庭认为根据管理局的规章，可让担保国

承担直接义务。因此，新的规章草案列出了要求担保国采取行动的各项条款，但

这些条款并不侵蚀《公约》规定的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一般性质。 

 D. 合同区的定义 

11. 在以前的讨论中，委员会一直难以解决如何分配开采权以及勘探与开采之间

关系的问题。订正工作草案中的条款含糊不清。规章草案参照勘探合同下承包者

得到的剩余总面积来定义合同区的最大面积。具体矿区是在工作计划中确定的，

可根据规章不时修改或审查工作计划。承包者可在合同区的其他部分继续进行勘

探。 

 E. 管理局的监管管辖权 

12. 处理管理局监管管辖权权限的办法一直与海底争端分庭在 2011 年 2 月 1 日

的咨询意见中对“‘区域’内活动”一词的解释保持一致。一些利益攸关方提出

了有关管理局管辖范围以及管理局规章与其他国际文书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必要

在某些时候举办关于管辖权问题的法律讲习班，讨论这些事项，包括“区域”内

矿产的后续加工责任和废物处置责任等问题。 

13. 利益攸关方还指出，根据《公约》第一百五十条，管理局有责任考虑到与“区

域”内资源开发有关的某些政策，还应发挥更广泛的管理作用。因此，可能需要

更加关注某些下游问题，例如管理加工产生的废物和缴款机制的执行问题。 

 F. 合同的财务条款 

14. 根据利益攸关方的评论意见和以前的讨论，修订更新了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

行政管理条款。规章草案还反映了缴款制度讲习班和其他讨论中建议的特许权使

用费机制的运作方式。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确定特许权使用费的数量(百分比)。

如上文所述，需要在委员会的参与下验证财务模型并为各种方案建立模型。因此，

规章草案的这一部分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在目前阶段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或背书。 

 三. 今后的步骤 

15. 为在 2017 年 8 月的会议上有所侧重，建议委员会在确定今后步骤时考虑下

列事项： 

 (a) 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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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需要同利益攸关方进一步协商； 

 (c) 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提出的问题。 

16. 2017 年 3 月，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委员会为向理事会提交开采规章并为之后

核准规章，审查了可能的路线图。在当时讨论的基础上，秘书处将提出一份经修

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供委员会在 8 月份审议，其中包括确定今后应在哪里协商

以及如何进行协商。委员会不妨考虑向理事会提供这份文件，这样可以对期望进

行管理。 

17. 建议在本届会议后尽快发布规章草案，供利益攸关方协商。但在这样做时，

委员会不妨考虑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包括向利益攸关方提出具体问题。虽然

规章草案的大部分内容是基于利益攸关方以前的意见，包括从讲习班中得到的意

见，但在目前的拟订阶段，可能不宜接受过于详细和可能重复的意见。委员会也

不妨考虑与特定利益攸关方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协商。 

18. 另一个问题是，成员国对利益攸关方协商的回应有限。只有 6 个成员国对利

益攸关方关于订正工作草案的协商做出了回应。为确保规章的制定朝着理事会可

接受的方向进行，委员会不妨考虑确定具体政策问题，供理事会审议。 

 

 

 

 


